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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處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聯絡會議摘要  

(會議日期：二零一二年九月二十六日 ) 

 

1.1 根據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例》改善消防安全  

 

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有關巡查的最新統計數字。  

 

1.2 檢查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進行的保養工程的質素  

 

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由部門進行突擊檢查所得的最新統計數字。  

 

1.3 私人樓宇改善消防安全計劃  

 

本處代表向各委員報告有關執法的最新統計數字。  

 

1.4 第三者認證計劃  

 

 計劃督導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召開第一次會議。會上，顧問向

委員會呈交計劃初議報告書，內載有關的研究方式、初步觀察所得及工

作流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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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 修訂防火裝置守則  

 

 屋宇署正在對《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》中文版作最後修訂。本處

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辦簡介會，向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

介紹新的防火裝置守則，消防設備專責隊伍亦於會上介紹了消防裝置及

設備證書電子表格 (e-FS251)。  

 

1.6 就巡查期間發現懷疑偽造消防安全裝置而採取的行動  

 

在本處安排下，香港海關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為香港註冊消防工程

公司商會會員及業界人士舉辦「懷疑偽造產品／偽造消防安全裝置及設

備」簡介會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在會後向全體會員發出指引，

就處理懷疑偽造消防安全裝置產品的正確方法提供建議。本處擬於二零

一三年一月安排海關再就本課題為業界舉辦簡介會。  

 

1.7 綜合發牌、消防安全及檢控系統 (LIFIPS)投入使用  

 

 與會者討論後同意在填寫 e-FS251的欄目時，應遵照消防處通函第 2/2001

號的規定。此外，會上又討論本處擬備的 e-FS251參考範本及提交表格時

經常遇到的問題。討論後，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會員認為參考範

本實用，會分發給其他會員作參考之用。有關綜合發牌、消防安全及檢

控系統的進度方面，本處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向所有註冊消防

裝置承辦商發出勸喻信，推廣使用 e-FS251。本處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

十三日，在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講座期

間，向約三百名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推廣該表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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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8  e-FS251的打印質素及正確的資料記項  

 

 自上述講座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後，本

處發現 e-FS251的打印質素稍有改善，表內記項亦已填妥。為此，本處將

要求承辦商盡量解決技術問題。  

 

1.9 以電子方式遞交樓宇消防裝置因工程而關閉通知書  

 

 自上述講座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行後，本

處發現上述問題稍有改善。為此，本處將要求承辦商盡量解決技術問

題。由於本處已在該講座中澄清，處理以電子方式提交的通知書時毋須

申請電子證書，因此相信有關問題將會解決。  


